
行政处罚决定信息公示表

序号
当事人名称

（姓名、职务）

行政处罚

决定书文号

违法行为类

型

行政处

罚内容

作出行政处罚

决定机关名称

作出行政处

罚决定日期

公示期限（自公

示之日起计算）
备注

1
河北文安农村商业

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廊银罚决字

〔2024〕1 号

延解、占压预算

收入资金。

警告，罚

款41万元

中国人民银行廊坊

市分行
2024 年 4 月 1 日

2024-04-03 至

2027-04-02

2
河北香河农村商业

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廊银罚决字

〔2024〕2 号

1.未按规定及时

对备案类银行账

户撤销备案；2.

对外支付残缺、

污损人民币；3.

提供个人不良信

息，未事先告知

信息主体本人；

4.未按规定开展

客户风险等级划

分、调整和审核

工作。

警告，罚

款35.8万

元

中国人民银行廊坊

市分行
2024 年 4 月 1 日

2024-04-03 至

2027-04-02

3

曾*君（时任河北香

河农村商业银行股

份有限公司副行长）

廊银罚决字

〔2024〕3 号

未按规定开展客

户 风 险 等 级 划

分、调整和审核

工作。

罚款 1.75

万元

中国人民银行廊坊

市分行
2024 年 4 月 1 日

2024-04-03 至

2027-04-02



4

张*萍（时任河北香

河农村商业银行股

份有限公司结算管

理部反洗钱专员）

廊银罚决字

〔2024〕4 号

未按规定开展客

户 风 险 等 级 划

分、调整和审核

工作。

罚款 1.75

万元

中国人民银行廊坊

市分行
2024 年 4 月 1 日

2024-04-03 至

2027-04-02


